
國立屏東高中全校運動大會 

報名規則 

（1） 每人至多參加 2項（接力項目除外），每班每項登錄註冊以 2人為限。 

（2） 請各班康樂股長於 112年 3月 19日 23時止。上網填報。 

（3） 運動會比賽日期：112年 4月 7、8日。 

（4） 各項 1.2.3名頒發獎牌獎狀，4.5.6名頒發獎狀，以茲鼓勵。 

（5） 接力項目可報名 6人，其中 2人為替補(請在備註欄註記候補)。體育組依實

際下場比賽人員核發獎狀。請賽後得名(班級)賽後至體育組勾選。報名 4人

之班級則免。 

 

運動會報名項目，如下列： 

班別：            導師：             班長：           康樂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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